
嘉義縣朴子市朴子國民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 92 .01.15 台國字 0920006026 號公佈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要

點」訂定之。  

二、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組織與任期 

（一）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

職稱  產生方式 人數 任期 

校長  當然委員、兼委員會主席 1 配合職務 

各處主任  行政代表 4 配合職務 

教學組長  委員會幹事 1 配合職務 

特教組長 委員會幹事 1 配合職務 

各領域課程小組召集人 課程小組自行推選 9 一年 

家長代表  家長會推舉 1 一年 

學年主任 教師代表 6  

合計  23  

（二） 學習領域課程發展小組 

1. 全校教師每學年依專長及興趣分成「國語文」、「英語」、「數學」、「社會」、「自

然與生活科技」、「藝術與人文」、「健康與體育」、「綜合活動」、「生活」九個課程發

展小組。 

2. 各小組推選一位教師擔任召集人，任期一年。 

3. 小組教師可依個人興趣跨不同組別，惟開會討論時需固定一組為主要發展領域。 

三、課程發展委員會之功能與任務 

（一）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

1. 規劃全校之課程方案與課程結構，發展學校本位課程。 

2. 審查全校各年級的課程計畫。 

3. 協調並統整各學習領域及各處室推動之業務或學習活動。 

4. 規劃並執行全校課程評鑑事宜。 

5. 參加有關課程發展研習活動。 

（二）學習領域課程發展小組 

1. 規劃各學習領域一至六年級的縱向課程計畫。 

2. 研擬學習領域之學年課程計畫。 

四、課程發展委員會之運作方式與工作細則 

（一）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

1. 於每年八月第一週及九月、十二月、三月、六月定期召開會議，亦得由 1/3 以上委員連

署，提出召開臨時會議。 



2. 工作細則： 

(1)訂定彈性節數中，學校行事活動與班級彈性教學時數之比例。 

(2)擬定學校行事活動之內容、時程、時數等。 

(3)規劃「綜合活動」學習領域之各學年重點與課程目標。 

(4)規劃各年每週上課節數安排。 

(5)實施九年一貫課程，規劃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各學習領域之結構與每週上課節數。 

(6)審查各科教學計畫。 

（二）學習領域課程發展小組 

1. 各領域小組安排時間，討論課程事宜及專業成長。 

2. 工作細則： 

(1)本校各學習領域每年級之課程內容與重點發展方向。 

(2)擬定各學習領域各年級重點與課程目標。 

(3)研擬與其他相關領域之統整方式。 

(4)教材、教科書之評選。 

(5)規劃與執行課程領域專業發展活動 

五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